
罗坊镇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保证我镇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常教学秩序，打造平安和谐校园，遵循“注重防范，加强教育，确保平安”的原则，确保学生身心健康，严格杜绝安全事故发生，根据我镇实际，特制定如下方案。

指导思想

以省、市、区《关于加强学校安全管理的意见》为指导，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镇各中小学、幼儿园要通过健全制度、明确责任、建立确保学校师生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长效机制。

工作目标

保证我镇各中小学校及幼儿园不发生较大及较大以上学校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学校安全事故，严格控制一般事故。不发生较大及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和拥挤踩踏事故，不发生群体性食物中毒事故，不发生聚集性传染病疫情，不发生溺水事故。
三、工作措施及要求

(一)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全镇各中小学及幼儿园负责人要以积极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以对全体师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求、警示、督促自己，把学校安全工作放在重中之重，保障全体师生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二）预防为主，扎实开展安全教育
1．学校安全教育以学生为主，学校要对学生进行交通、游泳、消防、饮食卫生、用电用气、实验安全、校内及户外运动、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教育。

2．学校应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确定各阶段安全教育目标，形成递进教育。
⑴幼儿园安全教育应使幼儿初步学习处理日常生活中危急情况的办法，学会避开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危险因素。
⑵小学安全教育应使学生初步树立安全意识，了解学校和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安全知识，具备初步的分辨安全与危险的能力，加强交通法规教育，提倡步行上学，禁止未满12周岁的学生骑车上学。
⑶初中安全教育应使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自觉遵守安全法规，保护公共安全设施。熟悉家庭、社会中须知的安全知识，具备一定的危险判断力和防范事故的能力。
⑷高中安全教育应使学生树立法治观念和社会公德意识，自觉维护公共安全，掌握紧急状态下自救自护的基本方法。

3．学校必须根据有关法规制定各种应急预案，在公安、消防、防震等部门的指导下，每学期至少组织师生进行一次防火、防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应急逃生演习，提高师生安全防范能力。

4.学校应抓住放假前、开学初、夏季来临、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消防安全月、禁毒日等安全教育重要时段，充分利用校报、板报、橱窗、校园网、主题会、讲座等各种宣传路径，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教育。

5．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起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应加强学校家庭教育的紧密配合，共同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克服心理压力，防止因心理疾病而引发的他伤、自伤、自残事件。

6．学校应加强法制与道德教育，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教育工作。学校应与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学生、老师的法治教育。学校应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的作用，保证法治副校长每学期到校至少作两次有针对性地法治报告。

7．学校应加强校园网络安全管理教育，严密监控有“网瘾”的学生，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8．学校应在每学期开学初组织教职工认真学习安全知识，观看安全教育警示片，从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教训，强化安全意识，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防患于未然。

(三)强化管理，健全制度，狠抓落实
1．学校要落实交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定期对校车进行排查，对校车驾驶员及随车管理人员进行安全警示，坚决杜绝酒后驾驶或疲劳驾驶校车，切实提高校车司乘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同时要向学生讲解校车安全乘坐知识，组织开展校车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演练，拒绝使用未办理校车许可或校车许可有效期失效的车辆接送学生，发动家长积极举报校车交通违法违规行为，消除薄弱环节和堵塞管理漏洞。

2.建立学校安全工作责任制度。学校内部应层层建立安全责任制度，做到层层有目标、人人有责任、事事有人管，要充分发挥学校安全管理处(室)的作用。

3.建立学校安全工作常规管理制度。学校应对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提出安全要求，并对校园安全防范重点环节和重点区域加强管理，预防和消除教育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4.建立学校安全巡查、检查制度。对重点区域要建立每日巡查制度，巡查内容要建档登记，存在隐患立即采取措施补救。
    学校各部门、各年级、各班级应及时掌握全体师生的安全动态，与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保持密切联系，加强信息沟通。同时各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与镇党委政府及镇相关部门要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汇报相关安全情况。全镇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切实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按照上级关于安全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好学校安全的各项工作，把学校安全工作作为一项重中之重、常抓不懈、持之以恒的工作来抓，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